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办税便利化，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针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中纳税人、缴费人反映的问题，结合重庆税收
工作实际，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出九条便民办税缴费新举措，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推动网签三方协议便利缴纳税费。纳税人缴费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录入开户银行相
关信息即可签订三方协议，无需携带纸质协议往返于银行和办税服务厅。协议生效后，纳
税人缴费人可通过三方协议实现网上快捷缴纳税费，有效提高办税缴费效率。

二、拓展便利化办税渠道。重庆市税务局升级完善电子税务局，与微信、支付宝、“渝
快办”、金融机构移动平台等合作，形成多元化的移动办税渠道。

三、提供多元化缴费方式。用人单位可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大厅全城通缴的方式缴
纳社会保险费；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银行批量扣款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
费人既可在当地社保所或者社区村组缴费，也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微信、支付宝、“渝快
办”等线上渠道缴费。

四、优化房地产交易登记涉税业务。房屋交易税收管理系统上线后，推进房屋交易税
收业务网上填单、审核、申报和缴税。借助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的信息对纳税人
提供的涉税信息进行自动校验和审核。实现房产、婚姻登记、自然人身份信息数据传递电
子化，不再要求纳税人提供婚姻登记证明、户口本和《住房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各区县
局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同为纳税人提供“一窗式”受理服务。

五、实现车辆购置税无纸化办理。纳税人无需提供纸质发票和纸质完税凭证，在电子
税务局申报缴纳车辆购置税，在公安车管部门登记上牌。在部分地区车辆上户终端机上试
点车辆购置税网报功能，实现车辆购置税申报、车辆上牌、车险购买一站式办理。

六、推进无纸化退税全程网上办。重庆市税务局在电子税务局实现误收多缴退税、入
库减免退税和汇算清缴结算多缴退税等退税事项的无纸化网上申请、受理和审核，与人民
银行合作全面推动电子退库，缩减退税办结时间。

七、推动企业税务注销分类办理。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纳税人简易注销时免予提交清
税证明。各区县局对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但资料不齐
（包括未办结事项要求报送的资料不齐）的纳税人实行“承诺制”容缺办理。对实名办税的
纳税人，免予提供税务登记证件和个人身份证件。各区县局在办税服务厅设置注销专窗，
整合税务注销前置事项，提供 “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的“套餐式”服
务模式。

八、开展减税降费集成宣传辅导。各区县局通过实体纳税人学堂、大厅面对面、上门
一对一、短信、微信、邮件、电话以及其他形式开展减税降费宣传辅导。加强办税服务场
所对减税降费的宣传力度，综合运用张贴海报、摆放宣传资料、播放视频、在办税窗口设
置醒目的减税降费宣传二维码等方式主动进行引导宣传。

九、合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及申报表单。房产税（包括以房产余值为
计税依据的房产税和以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上半年纳税期限
调整为4月1日-30日，下半年的纳税期限为10月1日-31日。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纳
税申报表、减免税明细申报表、税源明细表分别合并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
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
表》。以前与本条规定不一致的内容同时停止执行。

本公告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2019年9月30日


